
立法會十二題︰支援中小型律師行及年青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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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五月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曼琪議員的提問和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資深大律師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意見認為，香港作為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和國際調解

院所在地，法律業界的發展對提升本港法治營商環境和發揮香港普通法的獨特

優勢至為重要，而據悉香港的中小型律師行和年青大律師在市場競爭、資源分

配及專業發展方面面臨諸多挑戰。就支援中小型律師行及年青大律師，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目前政府有否制訂針對性政策或措施協助中小型律師行和年青大律師的

專業發展；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有否評估，第（一）項所述的政策或措施的成效為何；如有評估，有否

數據或例子顯示該等政策或措施有效提升了中小型律師行的專業法律服務質量

及競爭力，以及截至目前，有多少間中小型律師行及多少名年青大律師受惠；

如沒有評估，原因為何； 

  

（三）有否評估，法律業界對第（一）項所述的政策或措施的反應為何；未來

政府有何具體措施，以進一步支援中小型律師行及年青大律師的專業發展及推

升競爭力；及 

  

（四）有否就支援中小型律師行及年青大律師的專業發展及推升競爭力制訂關

鍵績效指標；如有，具體詳情（包括訂立了哪些目標）為何；如否，原因為

何？ 

  

答覆： 

  

主席︰ 

  

  就陳曼琪議員的提問，現綜合回覆如下： 

  

  香港法律業界實施行業自我監管制度。一直以來，律政司在充分尊重法律

業界自我監管的前提下，透過不同措施和新政策，締造更有利法律專業發展的

環境，為業界創造更多機遇。根據香港律師會的資料，香港有接近九成的律師

事務所為獨資經營，或由不多於五名合夥人組成。律政司在制定和推出政策

時，會充分考慮和顧及中小型律師行的需要。 



  

  律政司多年來制定各項政策及／或措施以協助香港中小型律師行的事務律

師及年青大律師的專業發展，相關詳情如下： 

  

練習計劃（民事／刑事法律工作） 

  

  此計劃於二○二○年中推出，旨在提供培訓機會予資歷較淺（即獲認許後

執業少於五年）的事務律師和大律師處理政府的民事和刑事法律工作，藉此擴

闊視野、汲取寶貴經驗、提升案件處理技巧。培訓內容包括撰寫法律意見、進

行法律研究／資料蒐集、觀察律師進行在各級法院及各類審裁處的聆訊、參與

準備聆訊的工作、擔任資深大律師或大律師或政府律師的副手，及協助處理在

區域法院或原訟法庭進行的較複雜案件或審訊期較長的裁判法院案件。截至二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共 297 名少於五年資歷的事務律師／大律師透過計劃

參與不同的民事及刑事工作，反應理想。律政司不時收到有意參與該計劃的事

務律師／大律師提交意向書，反映該計劃一直受到業界支持及參與。律政司會

持續檢視及選擇合適的工作，以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予參與計劃的事務律師和大

律師。 

  

「專業交流計劃」 

  

  計劃旨在促進私人執業律師與政府律師透過工作體驗相互交流最佳實務作

業模式。合資格私人執業律師可透過所屬的律師事務所／大律師事務所申請到

律政司交流；有意接受律政司律師前往交流的律師事務所／大律師事務所亦可

聯絡律政司。 

  

  參加者對計劃有正面評價。他們認爲工作體驗有助促進私人執業律師與律

政司律師交流知識與經驗，並促進相互交流最佳實務作業模式。 

  

  計劃於二○一九年九月推出，截至二○二四至二五年度為止，共有 19 名

律師（包括八名私人執業律師及 11 名政府律師）參與計劃。 

  

  「專業交流計劃」推出以來受法律業界歡迎。我們將繼續與律師事務所／

大律師事務所保持緊密溝通，制定合適的交流安排；以及不斷檢視計劃的推行

情況，並會作出適時優化。 

  

調派往相關國際組織工作計劃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及國際統一私

法協會已設立恆常借調安排，歡迎所有合資格的本地公私營界別法律專業人員

報名參與（不論其任職的律師行規模）。自上述恆常借調安排設立後，至今已

有六位本地私營界別大律師及事務律師參與，曾於不同規模的律師事務所任



職。律政司會繼續向法律業界（包括年青法律專才）推廣相關借調計劃。 

  

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 

  

  發揮香港雙語普通法制度以及「一國兩制」原則下的獨特優勢，香港國際

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於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成立。學院善用香港中英雙語普通

法制度和國際化格局，定期舉辦不同法律實務課程、研討會和國際交流活動

等，促進地區內外的人才交流，為國家提供涉外法律人才培訓，並為本地律師

和大律師（包括年青法律專才）的專業發展提供實務培訓。 

  

  學院將推出的能力建設項目包括：二○二五年六月十三至十四日舉辦

「2025 年內地民商事法律實務課程」，旨在讓本地法律業界充分了解內地民商

事實務的最新發展，認識內地法院和仲裁機構處理相關案件的程序和實務安

排，促進兩地業界的合作，為客戶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以及二○二五年九月在

香港為國家和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的檢控人員、本地律師和大律師舉辦刑事

檢控的相關講座等。 

  

  學院會考慮中小型律師行和年青大律師的實際需要，設計並舉辦短期培訓

課程。透過靈活安排課程內容與形式，滿足參加者多元化的專業發展需求，從

而達致更具針對性的培訓成果，以推動中小型律師行和年青大律師專業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大灣區考試） 

  

  自二○二一年，符合條件的香港和澳門法律執業者通過大灣區考試並取得

律師執業證（粵港澳大灣區）後，可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辦理適用內地法

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包括訴訟及非訴訟業務）。二○二三年九月，國務

院辦公廳發布經修訂後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將香港和澳門法律執業

者報考大灣區考試的執業經歷門檻由五年降低至三年。律政司積極配合内地機

關的相關工作，繼續與兩個法律專業團體保持溝通，並吸引更多香港法律執業

者報考大灣區考試。 

  

  現時已有香港法律執業者以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身份擔任大灣區內地九市案

件的訴訟代理人出庭應訴，以及代理大灣區仲裁案件，並順利結案。而受惠於

執業經歷門檻降低，由二○二四年起會有更多香港與澳門的法律執業者包括香

港的年輕大律師和律師，可符合資格報考大灣區考試，獲取內地和香港的雙重

執業資格，把握在大灣區發展的無限機遇。 

  

  大灣區考試至今已成功舉辦四屆，截至二○二五年三月底，已有超過 550

名港澳律師取得律師執業證（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法律執業者對大灣區考試反應非常踴躍。二○二三年九月前，不少有

興趣到內地九市執業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因未累積所需的執業經歷，而未能參加

大灣區考試。修訂後的試點辦法將香港和澳門法律執業者報考大灣區考試的執

業經歷門檻降低，回應了香港年輕法律執業者的訴求，並同時鼓勵他們參與大

灣區法治建設。 

  

香港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培訓課程 

  

  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非訴訟爭議解決服務銜接，加強香港調解員對粵澳調

解體制的認識，律政司於二○二四年八月十六日舉辦香港方的粵港澳大灣區調

解員培訓課程。由於報名人數遠超現場參與名額，律政司特別增設線上模式容

納更多參加者，共有超過 400 人接受培訓，包括香港的年輕律師。課程邀請了

粵澳調解專家分享廣東省和澳門的調解體制、文化和經驗，探討大灣區跨境爭

議調解的最新動態及三地調解體制文化的差異與融合，共同研究處理跨境爭議

的方法和技巧等議題，幫助香港律師業界加深對處理涉及大灣區跨境爭議的理

解。律政司會適時按需要再次舉辦相關課程。 

  

律政司副司長率青年法律業界代表團考察大灣區城市 

  

  律政司副司長於二○二三年九月及十一月先後率領兩團青年法律業界代表

團考察大灣區城市，包括惠州、深圳及佛山。考察團有助年輕法律同行及法律

系學生加深對大灣區及內地法制的認識，進一步將自己的事業發展扣緊國家發

展大局，並與其他大灣區城市的法律業界深化合作空間，共同推進國家高質量

發展。兩個代表團成員超過 70 人，包括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的青年

代表、律政司青年政府律師和三所法律學院的學生。 

  

更新人才清單 

  

  政府更新人才清單以涵蓋「法律知識工程師」，新安排已於二○二五年三

月一日起生效，以回應業界對人工智能的需要。引入「法律知識工程師」有助

提升法律專業服務的效率，並促進香港經濟及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透過開發人工智能系統，「法律知識工程師」充當律師和其他通用程式設

計者之間的橋樑，為律師事務所開發人工智能系統。他們可以協助律師行（包

括中小型律師行）提高工作效率，例如在進行盡職調查時，通過在大量文件中

搜索關鍵詞，並在短時間內提供高精準度的回應。 

  

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培訓計劃） 

  

  培訓計劃自二○二三年十一月正式啓動以來，透過與相關組織及持份者合

作，制定三階段的課程及培訓，當中包括邀請青年法律業界代表擔任講者和組



長。律政司透過舉辦培訓計劃，全方位提升青少年及公眾的守法意識，增加各

界及青年人對法治原則和法律制度的認識。培訓計劃自啓動以來，已超過 350

名學員參加，包括 36 名青年律師和大律師作為組長。 

  

「律政 i-Day」開放日 

  

  活動於二○二三年八月及九月由律政司內部青年律師「律政同行」的成員

主導舉辦，並正計劃在二○二五年六月舉辦相類似的開放日。活動讓年輕律師

有機會接觸有志向加入法律行業的年青人外，亦讓尚未加入法律界的人士加深

對法律領域和律政司工作的了解。二○二三年的活動吸引了逾 330 名實習律

師、實習大律師、法律業界人士、法律系和其他學系的大學生以及市民大眾踴

躍參與。 

  

  鑑於律政司的工作性質，一項措施或政策對社會的效益未必能完全量化，

律政司沒有上述支援來自中小型律師行的事務律師及年青大律師的專業發展的

措施或政策的相關關鍵績效指標。政府會繼續適時推出措施或政策，並不時更

新現行措施或政策以配合行業的最新發展。 

  

完 

2025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 

 


